
海南三亚总部经济奖励政策解读及盘点

产品名称 海南三亚总部经济奖励政策解读及盘点

公司名称 腾博智慧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嘴路红树湾壹号 1805

联系电话  17665360161

产品详情

海南三亚总部经济奖励政策盘点。为加快三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鼓励内外资企
业和国际组织（机构）在三亚设立总部，加强各类总部聚集，促进总部经济发展，三亚市人民政府于201
8年6月7日印发了《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促进总部经济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三府〔2018〕
112号），以下是该文件的主要内容：

1、开办补助经初次认定的新落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综合型（区域型）总部、高成长型总部实际到位注
册资本在5000万元以内的部分，按1%给予补助；超过5000万元至2亿元的部分，按2%给予补助；超过2亿
元的部分，按3%给予补助，总部企业落户开办补助资金累计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经初次认定的新落户
国际组织（机构）地区总部给予补助200万元。开办补助分五年支付，每年支付20%。2、基础贡献奖励（
1）经初次认定的新落户总部企业，自认定当年起5年内按照每年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给予奖励支持，前3
年按70%给予奖励支持，后2年按40%给予奖励。（2）经初次认定的现有总部企业，自认定当年起5年内
按照每年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的环比增量部分给予60%奖励支持。3、上台阶贡献奖励对认定为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经初次认定的总部企业，每年实际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2000万元—4000万元，
在享受基础贡献奖励基础上，奖励标准提高3个百分点；每年实际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4000万元—8000万
元，在享受基础贡献奖励基础上，奖励标准提高5个百分点；每年实际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8000万元以上
，在享受基础贡献奖励基础上，奖励标准提高8个百分点。对认定为高新技术产业等第二产业的经初次认
定的总部企业，每年实际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3000万元—5000万元，在享受基础贡献奖励基础上，奖励
标准提高3个百分点；每年实际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5000万元—10000万元，在享受基础贡献奖励基础上
，奖励标准提高5个百分点；每年实际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10000万元以上，在享受基础贡献奖励基础上
，奖励标准提高8个百分点。对认定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第一产业的经初次认定的总部企业，每年实际
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1000万元—3000万元，在享受基础贡献奖励基础上，奖励标准提高3个百分点；每年
实际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3000万元—5000万元，在享受基础贡献奖励基础上，奖励标准提高5个百分点；
每年实际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5000万元以上，在享受基础贡献奖励基础上，奖励标准提高8个百分点。4
、增量贡献奖励经初次认定的总部企业自认定当年起5年内连续2年经营形成的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呈增
长且比上年度增长率不低于30%，给予企业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增量的30%奖励，增量奖励每年最高不超
过2000万元。5、管理人员奖励对经初次认定的总部企业的高管、认定为三亚市高层次人才的总部企业人
员在前5年中每年根据其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给予奖励，前3年按60%给予奖励，后2年按40%给予奖励。6
、办公用房租房补贴在三亚市无自有产权办公用房的，经初次认定的总部企业租用商务写字楼用于自用



办公用房的，根据办公用房租赁合同金额给予租金补贴不超过5年，前3年补贴年度租金的50%，后2年补
贴年度租金的30%，每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120万元。7、购房补贴在三亚市无自有产权办公用房的，经
初次认定的总部企业自获得认定资格之日起5年内购置总部自用办公用房的，按照购房合同金额的8%给
予补贴，在其取得房屋产权证后分五年支付，每年支付20%，累计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8、培
育企业发展奖励对经认定的总部企业首次被评为世界企业500强的，给予一次性2000万元奖励，首次被评
为中国企业500强的，给予一次性500万元奖励，首次被评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给予一次性200万元奖
励。9、集聚区奖励对形成总部经济集聚的园区运营管理机构，根据园区内企业形成的三亚地方财力贡献
予以一定比例奖励。10、特别支持对新重点引进对三亚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企业，可按
“一事一议”给予政策支持。11、需准备的材料（1）总部企业认定申请表；（2）公司营业执照、纳税
证明材料、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股东信息证明、验资报告；（3）总部承诺提供全部材料真实性及违反承
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承诺函；（4）省联席办颁发的总部认定证书；（5）申请扶持种类、额度及相关
证明材料；（6）主要股东或申请企业经审计的上年度财务报告；以上材料一式叁份，附电子版光盘，报
送市联席办。由市联席办作出审核意见上报联席会议审议，审议通过后由市联席办负责组织实施。12、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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